
出站博士后借用户口管理办法 

 

鉴于校博士后出站办理户口迁出的周期较长，期间因结婚、身份证遗

失、购房、子女入学等原因需要借用户口，户口办与博士后办公室充分调

研后，制定以下管理办法： 

1、 未办理出站手续的，不能借用户口； 

2、 已办理完出站手续的，凭清华大学开具的“行政介绍信”原件

或复印件(注：须新工作单位盖章)到户口办填写“借户口卡凭证”后借用

户口，其中： 

 落户北京的博士后，户口迁出需要等待社保、纳税交满六个月，因

此在出站日期后的六个月内可以借用户口。 

 落户京外的博士后，可以在出站日期后的一个月内借用户口。 

3、请及时归还户口卡，如有遗失，后果自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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